《柳州市柳江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

规划（2025年—2035年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进一步统筹部署柳江区建筑垃圾源头减量、分类管理、综合利用、消纳设施和场所布局及建设、部门协同监管、全过程数字化治理等工作，加快健全完善与城市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，满足柳江区在规划期内开展建筑垃圾治理和相关设施建设的需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〈广西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编制大纲〉的通知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及《柳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要求，我局牵头开展了《柳江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5-2035）》（以下简称：《规划》）编制。

二、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

《规划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结合柳州市实际，综合考虑资源化利用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、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，以发展循环经济、防治建筑垃圾污染环境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、改善人居环境为原则，提高建筑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水平。按照《柳州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〈柳州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〉的通知》要求，本《规划》共十三章节。

第一章《规划总则》，包括指导思想、规划原则、规划依据、规划范围、规划对象、规划期限、规划思路。

第二章《现状分析和规划解读》，包括建筑垃圾治理现状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内容衔接、现状问题总结。

第三章《规划目标》，包括总体目标、分期目标和规划指标体系。

第四章《城市建筑垃圾发展预测》，包括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（工程渣土和泥浆、工程垃圾、拆除垃圾、装修垃圾）、建筑垃圾利用和处置规模预测。

第五章《建筑垃圾源头减量规划》，包括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目标、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措施、建筑垃圾源头污染防治要求。

第六章《建筑垃圾收集运输体系规划》，包括建筑垃圾收运模式、建筑垃圾收运要求、建筑垃圾分类收运、建筑垃圾设施设备规划。

第七章《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规划》，包括建筑垃圾直接利用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、建筑垃圾处置、建筑垃圾利用及处置设施。

第八章《建筑垃圾存量治理规划》，包括存量建筑垃圾现状分析、存量治理工作机制、存量治理计划、存量治理要求。

第九章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及产业发展规定》，包括规划目标、产业发展重点、产品质量管控、产业支持策略。

第十章《建筑垃圾监督管理体系规划》，包括管理机构、部门职责、制定完善及信息化监管。

第十一章《近期规划实施计划》，包括近期工作规划、近期项目规划。

第十二章《投资估算》，包括实施《规划》所需的资金等。

第十三章 《规划实施保障措施》，包括政策保障、组织保障、资金保障、土地保障、技术保障。

